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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教職員宿舍分配作業

108 年度總計配住新進教師職務宿舍 43 戶，多房間職務宿舍 47 戶，單房間職務宿

舍 11 戶，190 人獲配客座學人宿舍。

1  新進教師職務宿舍

每年 1、4、7、10 月定期公告辦理宿舍分配作業，公告當月十五日截止宿舍登記申請。

當月二十日由本校教職員職務宿舍申借管理系統以亂數抽籤決定先後順序，如逢假

日，則順延至上班日之首日。108年度共有 43戶完成配住作業，皆已簽約並進住宿舍。

2  多房間職務宿舍

每年 3、6、9、12 月定期開放網路申請，公告辦理多房間職務宿舍分配作業， 108 年

度共有 668 人次上網、303 人次選填志願，總計完成 40 戶學人多房間職務宿舍，7
戶一般多房間職務宿舍之配住作業。

3  單房間職務宿舍

每年於 3、6、9、12 月定期開放網路申請，公告辦理單房間職務宿舍分配作業， 108
年度共有 91 人次上網、15 人次選填志願，總計完成 11 戶單房間職務宿舍之配住作

業並進住宿舍。

4  客座學人宿舍

為強化客座學人宿舍功能，方便借用單位提出申請作業，客座學人宿舍申借管理系統

於 108 年 4 月 20 日起開放使用，有效管理宿舍借用情形並提高作業效率，借用單位

亦可自行查詢空舍間數，評估是否提出申請。108 年度共有 248 人次申請，190 人獲

配客座學人宿舍（124 件單身宿舍、66 件有眷宿舍）。

7-2
宿舍申請及訪查作業

多房間、單房間職務宿舍分配系統均採線上申請，分配點數資料庫連結計中與人

事室，提高作業效率，同時系統也提供待配房屋物件的照片及影片，供申請人參考。為

教職員宿舍管理7 重 點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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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本處經管散落臺北市大安區、中正區、中山區、士林區、信義區及新北市新店區等

一千多戶宿舍的使用情形，每年同仁執行 2 次實地訪查，發現不符配住規定者，則予以

收回，屋況堪住之宿舍即列入修繕詢配，確保學校資源充分利用。

7-3
新建新進教師宿舍落成啟用

基地二新進教師宿舍為地上 7 層、地下 1 層共

13 戶，建物面積 1675.39 平方公尺，107 年 6 月 29
日取得使用執照，13 戶宿舍分別於 108 年 1 月、7 月

分配予新進教師使用。

7-4
椰風宿舍逐棟汰換大門公共對講機及汰換溫州街單房間宿舍 A 棟電梯

椰風宿舍建築屆滿 10 年，為維護居住品質分批更新椰風宿舍設備，調查住戶意見後

逐棟辦理汰換大門公共對講機，目前已汰換 3 棟。溫州街單房間宿舍建物電梯老舊，為

確保人身安全，本處教職員住宿服務組於 107 年 8 月提出更新溫州街單房間宿舍 A 棟電

梯需求，並於 108 年 3 月完工驗收啟用，提供單房間宿舍教職員安全的居住環境。

基地二 ( 信義路二段 17 巷 35 號 )

溫州街單房間宿舍 A 棟電梯 ( 汰換前 ) 溫州街單房間宿舍 A 棟電梯 ( 汰換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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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預防颱風季節災害及防治病媒蚊，修剪空舍樹木及清理維護宿舍環境

本處教職員住宿服務組管理之宿舍

大多在校外，在颱風季節或季節交替期間

常有樹木因生長茂盛雜草叢生及蚊蠅孳生

影響本校宿舍或鄰房居住品質，每年區公

所及衛生局不定期通知本校高危點檢查，

或鄰居要求本校修剪樹木及清理宿舍環

境，108 年全年空舍完成修剪樹木及清理

環境合計 65 件。針對本處教職員住宿服

務組經管之古蹟、歷史建築日式宿舍則每

月或不定期巡查環境，遇有潛在性發生災

害之危險樹木則儘速安排修剪並清理消毒

環境，維護宿舍環境品質。

7-6
為改善基隆路三段 40 巷學人宿舍經年漏水問題，規劃裝設斜屋頂防漏

本校基隆路三段 40 巷 2 棟學人宿舍，因常年發生屋頂漏水及室內壁癌之情形，宿

舍配住戶頻繁申請漏水修繕，明顯影響居住品質，雖多次針對局部漏水點進行修繕，仍

未能有效解決漏水問題，經評估為整棟屋頂的結構性漏水問題，決議採裝設斜屋頂方式

進行大工程整修，以延長本棟建物之使用壽命，斥資工程費四百六十萬元，預計於 109
年 8 月前完工，改善屋頂漏水問題。

7-7
宿舍配住人陳○○副教授未依規定繳納宿舍管理費，經本校催告逾期

不返還配住之宿舍，聲請法院提起訴訟案

本校管有新生南路 3 段 54 巷宿舍配住人陳○○副教授未依規定繳納宿舍管理費，

本校依契約規定發文限期陳副教授應返還所配住之宿舍，惟配住人屆期仍拒絕還舍，本

校為維護校產故提起返還宿舍之訴訟。

本校於 108 年 1 月 16 日委託律師向法院提起遷讓返還房屋之訴訟，法院裁定 108
年 3 月 15 日辦理試行調解，惟陳副教授仍無意願返還宿舍，考量本校管理維護公用財產

權責，本校遂維持提出告訴。法院於 108 年 6 月 25 日判決本校一審勝訴，惟陳副教授仍

堅持上訴，故本校 108 年 7 月再委任律師進行二審訴訟答辯，108 年 9 月高等法院開第

一次辯論庭，法官責成上訴人提出書狀說明，本校律師於 11 月及 12 月已針對書狀答辯

回復高等法院，法院已訂 109 年 1 月開第二次辯論庭，本校律師將出庭辯論以維護校產。

宿舍區環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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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配合國有財產署「中央機關眷屬宿舍清查處理計畫」辦理眷舍清查作

業及收回眷舍後續處理

1. 眷舍清查定期陳報中央主管機關列冊管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落實眷舍管理、處

理不符續住規定之眷舍，陳報行政院核定「中央機關眷屬宿舍清查處理計畫」，函請

中央機關就列管眷舍全面辦理清查作業，以釐正列管資料，對不符續住規定者限期

收回眷舍房地，期程自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處教職員住宿服

務組配合該計畫，已完成眷舍清查作業及釐正列管資料，共被列管 210 戶眷舍，定

期每半年釐正眷舍資料並陳報教育部列管。

2. 原屬「眷舍加強處理方案」範圍 ( 位於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及非都市土

地編定為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 ) 之眷舍，符合續住者繼續列管，如發現不符續

住規定，依規定收回。所收回之眷舍房地屬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用地

仍有公用需要者，應提出使用計畫層報財政部及行政院同意留用，已無公用需要者，

則應申請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本校收回眷舍依計畫規定辦理函

報教育部陳轉財政部， 財政部 108 年同意本校留用 2 戶具文資身分眷舍。

3. 非屬「眷舍加強處理方案」範圍之眷舍屬學校用地仍有公用需要者，則依國有財產

法第 3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規定報請教育部變更用途，108 年教育部同意本

校留用 6 戶眷舍續作職務宿舍及倉庫使用。

7-9
校外宿舍區市定古蹟及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加強管理

有關被指定為古蹟及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之校外宿舍，本處依據文化資產保護法提

送管理維護計畫予縣市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核定備查，並配合執行管理

維護計畫，加強維護管理屬文化資產之校外宿舍，截至 108 年 10 月，已被指定為古蹟

及歷史建築之校外宿舍有臺北市中正區 7 戶、大安區 10 戶日式宿舍，本處由宿舍管理單

位每月依計畫執行巡查並做成紀錄，有修繕需求時由營繕單位辦理緊急修繕或簡易修繕，

遇地震或颱風等災害發生時即時通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現況，發現有潛在性發

生災害之危險樹木則儘速安排修剪並清理消毒環境，加強維護管理宿舍市定古蹟及歷史

建築等文化資產。




